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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以厘清自然人格与法律人格为前提，根植于法律人格 （主体）与人格权的规

范分离、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内在联系之理论基础。由此生发的人格权法制度创新，不仅体现为 《民法典》人

格权独立成编的体例形式创新，还彰显为人格权法的实质内容创新：既有数字社会人格权的创立、精神性人格

权的内涵拓展、人格权伦理考量的规范化等人格权内容的扩张，亦有人格标识尤其是个人信息利用行为的人格

性与财产性分野，还有一般人格权的增设、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场景化区分、人格权侵害禁令规则的建

立等人格权保护规范的发展。唯有在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的理论基础指导下，人格权法的制度创新方可在其

适用中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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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部署了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① 的重要任务。法学知识体系

植根于法的编纂与解释，在其构建过程中，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

断、范畴、理论的研究”②。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或原创性，着重表现为对既有知识体系的守正创新。③ 《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简称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七编式体例无疑为世界民法典所独有，但此举

所彰显的人格权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性究竟仅限于形式层面，还是会产生重要的规范意义，仍需给出法理

上的回答。破解此疑问的关键，在于厘清 “人格”与 “人格权”的关系。要言之，法律人格与人格权在规范

层面的可分离性，奠定了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体例形式创新的理论根基；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在法理层

面的内在联系，又决定了人格权法诸多实质内容的制度性创新。唯有准确理解 “人格”与 “人格权”的规范

分离与法理联系，方能助益于人格权编规范的妥当实施，从而释放我国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的重要价值。

一、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的理论基础

在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没有学者否认人格权的重要性，唯有争论的是应否以独立成编的方式规定人

格权。但这 “基本不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④。包括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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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４年，第 ３２页。
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求是》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参见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法学家》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张新宝：《我国人格权立法：体系、边界和保护》，《法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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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人格权法制度性创新，植根于 “人格”与 “人格权”在规范层面的可分离性与法理层面的内在联系，此

二者奠定了我国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的理论基础。

（一）讨论前提：“人格”的双重含义及其内在关联

“人格”有自然人格与法律人格之分，前者以人的意志自由与尊严平等为内核，后者则意指法律主体资

格。① 在法律变迁史上，自然人格与法律人格并非总是并存于实在法中，亦有以何为表、以何为里的关系

嬗变。

罗马法将 “人格”等同于法律主体资格 （即法律人格），作为现实实体的人之身份为自由人抑或奴隶、

是否具有罗马公民身份、在家庭中的地位等，是其能否成为人格人 （法律主体）的决定性因素。② 可见，罗

马法上的法律人格实为特权分配，忽视了人的意志自由与尊严平等 （即自然人格）。此举对后续法律产生深

远影响：“１８世纪以前的欧洲社会可以说是一个身份制社会，人的私法地位是依其性别、其所属的身份、职
业团体、宗教的共同体等不同而有差异的。”③ 故自罗马法始，至少到 １８世纪前，法律人格是 “人格”之里，

而自然人格不过是法律人格的外在表征。

随着社会发展与思想觉醒，那种以身份异质性为自然人类法律人格的决定性因素之局面被逐渐打破。在

此过程中，康德创设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居功甚伟。在康德看来，人可以不受感官世界的摆布，而按照理知

世界的法则即自由的规律来规定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自由 （即理性）不因人的身份、地位等差异而有所区

别。由此，同样具备理性的人不再是他人实现自由意志的工具或手段，而是目的本身。④ 此等哲学观的转变映

射到法学上，体现为法律人格的决定性因素由人的身份转变为人的伦理价值。承载人之伦理价值的自然人格

的平等性，呼唤着法律对人之主体地位的普遍、平等认可，现代法正回应了这种诉求。尽管现代法上的 “人

格”依旧意指法律主体资格 （即法律人格），但与罗马法所不同者，系其将自然人格作为 “人格”之里，将

法律人格作为自然人格的外在表达。

此后，以 《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私法透过 “权利能力”这一法技术，将伦理学或自然人格意义上

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学中，权利能力就此成为形容主体的法伦理概念。大陆法系以赋予自然人类权利能力的

方式来承认其主体资格，从而使得现代法律人格、主体资格与权利能力成为同一对象的不同表达。⑤ 由于人的

伦理价值是取得法律人格的条件⑥，自然人格便构成了现代法律人格 （即主体资格、权利能力）的内在伦理

与法理基础，现代法律人格则是自然人格的外在规范表征。⑦ 唯因自然人格与现代法律人格都归属于人，故

其在物理表现上具有合一性。

（二）“人格”与 “人格权”的规范分离与法理联系

法律人格与人格权在规范意义上的本质区别，决定了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的可行性。基于自然人

格是现代法律人格的内在基础、现代法律人格是人格权主体得以存在的前提，自然人格由此与人格权主体产

生了法理联系，即人格权主体在终极意义上系由自然人格所决定，但自然人格必须借由现代法律人格才能与

人格权主体发生关联。尽管拥有现代法律人格者必然享有人格权，但该主体亦会享有物权、债权等其他形态

的民事权利。⑧ 现代法既然能成功地将主体资格即法律人格确认同物权、债权等具体权利区分，那么将法律人

格与人格权分别规定也不应存在难度。法律人格与 “人格权”在规范层面的可分离性，奠定了我国 《民法

典》分别规定法律主体与人格权的理论根基，亦构成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基础之一，即主体制度主要由总

则编予以规范，而对于主体具体人格利益的保护则主要由人格权编加以调整。这种可分离性同时能够解释为

何 “胎儿人格利益”由总则编规定、“死者人格利益”由人格权编规定。由于我国法对胎儿利益的保护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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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Ｇｅｏｒｇｅ Ｍｏｕｓｏｕｒａｋｉｓ牞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Ｒｏｍａ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牞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牶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牞 ２０１２牞 ｐ ８５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王闯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１２页。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１６３ １６４页。
参见大村敦志：《民法总论》，江溯、张立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４６页。即便是对于团体如法人，也是因需尊重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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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主义①，故仅需由 《民法典》总则编解决其主体资格 （法律人格）问题，便可使其人格利益得到人格权编

或侵权责任编的保护。而在无法律人格者不享有人格权等民事权利的逻辑，以及 《民法典》未如同对胎儿那

般拟制出死者的权利能力之情况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便应更着眼于对死者近亲属人格利益的保护②，由

此就落入了人格权编的范畴。

而基于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内在法理联系，现代社会中人格权规范的体量较之旧法亦会有大幅扩充或改

变，如此便强化了 《民法典》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正当性。除主体层面外，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在人格权客体和

内容层面，亦具有法理关联。第一，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客体的法理联系。无论是 “人格说”直接将自然人格

视为人格权的客体，还是 “人格利益说”将自然人格在民法上的具体利益化视为人格权的客体，抑或是 “人

格要素说”将自然人格的不同载体 （即人格要素）视为人格权的客体，均彰显着自然人格对人格权客体的决

定性影响。③ 但严格而论，不宜将自然人格作为人格权客体。《民法典》第 １０９ 条中的 “人身自由、人格尊

严”即指自然人格，其系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宪法基本权利在民法领域的映射，是包括人格

权在内所有民事权的生发点。若以其直接作为客体，意味着物权、债权等其他权利的客体亦可如此界定，这

将模糊人格权区别于其他民事权利的特色。④ 自然人格经由民法的具体利益化才能成为人格权的客体，承载自

然人格具体化后的不同利益的便是人格要素。在此意义上，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客体仅有间接联系，而作为主

体资格确认制度的法律人格则与人格权客体无关联。第二，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内容的法理关联。以自然人格

具体利益化为客体的人格权的行使和保护，系人格权的具体内容所在，其延续了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在主客体

层面的法理联系，即自然人格需具体化为人格利益才能成为人格权规范的内容。但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却与法

律人格不存在联系，因为人格权是对法律主体具体人格利益的肯认和保护，其外在于现代法律人格，即便人

格权受到侵害，也如同物权、债权受到侵害那般不会影响主体的现代法律人格。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在后者客

体与内容层面的法理联系，决定了作为法律主体的自然人若在现代社会中有关于尊严与自由的新诉求，则人

格权的客体与内容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如对人格标识的利用尤其是商业化利用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

组分，这说明了人格权不再像传统民法所强调的那般在受到侵害时才有规范的必要性⑤，其正向的利用行为亦

须受到人格权法的调整；而法律人格制度仅解决了人格权利用的前提性问题，并不能为具体的利用行为供给

直接的规范依据。现代社会中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内在法理联系，势必会使得传统人格权规范被改造、扩张

甚至重构，如此就增进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正当性。

总之，“人格”与 “人格权”的规范分离与法理联系，为人格权独立成编提供了理论基础，其亦为理解

人格权法实质内容的制度性创新之关键所在。

二、人格权具体内容的时代性扩张

不同时代的人，对其作为人所需要的自由与尊严有不同诉求。《民法典》在分离法律人格与人格权的基

础上，因应现代社会中人们自然人格的新需求，创新地扩张了人格权的具体内容。

（一）数字社会中的人格权创立

现代社会中的自然人可通过互联网同时活动于物理与云端双重空间，即同时存在于传统线下社会与线上

数字社会两种形态中。数字技术对人们行为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生活方式等的改变，以及对社会结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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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１６条第 １句在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中拟制了胎儿的权利能力，因有 “等”字兜底，故胎儿的人格利益

保护可借此被纳入 “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范畴。

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亡人的名誉权应受法律保护的函》（［１９８８］民他字第 ５２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范应莲诉敬永祥等侵害
海灯法师名誉权一案有关诉讼程序问题的复函》（［９０］民他字第 ３０号）承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到原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法发 〔１９９３〕１５号）、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

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及 《民法典》仅保护如死者的 “名誉”而非 “名誉权”的变迁

来看，我国法似仍倾向于遵循无法律人格者不享有人格权的内在逻辑。

对这三种学说的介绍，参见刘银良：《从三维人格同一性探究人格权的客体》，《中外法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参见彭诚信：《现代权利理论研究》，第 ２２４页。
参见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法商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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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运转机制的重塑①，使得并存于两种空间中的同一自然人，尽管其法律人格并无分别，但对作为人的尊严与自

由之需求却有较大的异质性。基于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法理联系，同一自然人在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格权也会产

生差别。这着重表现为自然人生活场景从线下社会到数字社会的延伸对于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路径的影响。

根植于线下社会的某些具体人格权的外在表征如姓名、肖像、隐私等，本质亦为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人信

息，只不过其载体是人类的大脑。对此，传统人格权法先以确权方式界分出具体人格权，同时辅以侵权责任

等事后救济手段。而在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更多存在于数字空间，对其识别则通过算法完成。算法技术的

应用，决定了个人信息权的创设必要性及其传统人格权的实质差异。一方面，算法技术增进了个人信息同自

然人格的关联性。线下人格权所不关注的性别、职业等与人格相关性较低的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中经由算

法被转变为可机读、计算及用于自动化决策的信息源泉，由此个人信息与自然人格之间的联系便被强化。而

由于数字社会中的个人信息侵权表现为大规模微型侵权、大规模汇聚型侵权②，故难以依赖具有消极、被动特

点的传统人格权实现个人信息保护。③ 另一方面，算法技术催生了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基于人格权与财产权

的不可通约性，传统人格权不含有财产价值。但在数字社会，个人信息可借由算法技术被收集、整理、加工

成数据产品如个性化服务以供信息主体使用，从而产生了重要的财产价值。尽管个人信息所承载的主体人格

利益是更优位的保护对象，但从其生成逻辑看，恰是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天然内含的财产基因，推动了法律

对其人格价值的保护。④

基于传统人格权法所不关注的个人信息在数字社会 “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法典》总则编确立了自然

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人格权编构建了个人信息处理与保护的基础性规范，《个人信息保护法》则

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个人信息权的具体制度。由此，《民法典》便得以将人格权的内容从线下社会推进到数

字社会。

（二）精神性人格权的内涵拓展

自然人格在民法领域的具体利益化即人格利益构成了人格权的客体，客体之间的差异塑造了不同具体人

格权，传统民法理论由此划定了物质性人格权与精神性人格权。生命、身体、健康等为自然人格的生物性依

托，以其承载的生命利益、身体利益、健康利益等为客体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便落入了物质性人

格权的范畴。⑤ 在此界定下，自然人健康与否，仅关乎其生理 （身体）状况，而不问其心理 （精神）状态。

但 “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支柱，身体健康又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⑥，基于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民

法典》修正了健康权属于物质性人格权的既有观念，于第 １００４条第 ２句规定 “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

护”，由此将健康权的内容从生理层面扩张至心理层面，健康权也随之成为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具体人格

权。此项创新正植根于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法理联系，呼应了现代社会中人们重视心理健康犹如重视生理健

康一般的诉求，且贯通了 《民法典》与 《精神卫生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公、私法，其在民

法领域的实践意义有三。

第一，心理健康被侵害者可依 《民法典》第 １１７９条向侵权人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尽管在原 《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等实施期间，自然人可基于其生理健康受损，向侵权人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但不可基于其心理健康受侵害向侵权人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即不能要求侵权人赔付因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

费用等款项，由此导致了保护方式不周延。《民法典》第 １００４条扩大了健康权的内涵，使得自然人的心理健
康进入了人身权益的范畴，由此奠定了被侵权人主张赔付因心理健康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的规范基础，

进而实现了更为周密的健康权私法保护。

第二，为主张纯粹精神损害赔偿者供给了更为具体的权利基础。“在传统侵权责任理论中，精神损害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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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１２期。
参见丁晓东：《从网络、个人信息到人工智能：数字时代的侵权法转型》，《法学家》２０２５年第 １期。
参见周汉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专家建议稿）及立法研究报告》，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４８页。
参见彭诚信：《论个人信息权与传统人格权的实质性区分》，《法学家》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参见姚辉：《人格权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１４５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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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权利损害之后果。”① 若健康权仅限于生理健康，则遭受纯粹精神损害者便无从主张损害赔偿。② 在

《民法典》第 １００４条将健康权的内涵明确为身心健康后，此种纯粹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便有了实体权利的基
础，被侵权人由此可借助 《民法典》第 １１８３条第 １款实现其主张。相较于依托将心理健康解释为一般人格权
内容的做法，以健康权为权利基础无疑减省了被侵权人证明其利益确有受法律保护正当性的难度，更符合维

护被侵权人权益的价值取向。

第三，为 “性生活权”的保护提供了规范依据。“性生活权”非为 《民法典》规定的有名权利，但性作

为本能冲动，是夫妻之间正常的生理与精神需求，显属健康权的范畴。在 《民法典》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夫

或妻一方因 “性生活权”受损而直接以健康权受侵害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并无太大疑义，但另一方可否以配偶

健康权受损而导致自己 “性生活权”受侵害为由主张损害赔偿却有不同裁判立场。否定立场多以损害行为与

另一方的 “性生活权”受损无因果关系而不予支持③，原因在于既往立法将健康权限于自然人的生理健康。

但 《民法典》将健康权扩展至心理健康层面的做法，可将未被直接侵害生理健康的夫或妻之性方面的心理健

康利益纳入其中，为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供给规范依据。

（三）人格权伦理考量的规范化

人格权在终极意义上对人的自由与尊严等伦理价值之维护，决定了人格权规范的设计须着重考量伦理因

素。《民法典》人格权编超越旧法而新增的某些内容正因此而生，彰显出伦理考量的规范化。

第一，与人体有关的医学或科研活动的伦理考量。人体器官买卖等 “灰色产业”的猖獗与如贺建奎的基

因编辑实验等研究频频踏入人类伦理的雷区的现实，催生了法律规制与人体有关的医学或科研活动的必要性。

我国既往一般通过公法规范和政策规范来调整上述活动，但人体细胞、组织、器官、遗体等的捐献和临床试

验、与人体基因或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就其本质而言，均关乎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

康权，若一概借由公法或政策规范来调整，难免忽视自然人的私人利益。④ 《民法典》人格权编第 １００６—１００９
条针对上述活动专设私法规范，以此保护自然人的生命、身体与健康，其始终围绕着尊重自然人类意志自由

与尊严平等的基本伦理准则。一方面，与人体有关的医学或科研活动必须尊重自然人的自由意志，具体体现

为须征得自然人同意。自然人的这种明确、肯定的意思表示，可自由撤销⑤，且须通过特定形式 （书面形式或

有效遗嘱）来表达。尽管自然人一旦死亡便不再具备主体资格，其法律地位随之被降格，但鉴于遗体具有特定的

人身意义，关乎逝者家属的利益与社会伦理，不能将之与一般意义上的 “物”或 “遗产”等同对待。⑥ 因此，当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时，其遗体的捐献须征得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共同同意，而非仅是个别同意。

另一方面，上述活动必须尊重自然人的尊严平等，即遵循无偿原则。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虽然均可因捐献而

与供体分离，但其并不因此丧失事实和法律上的生物功能，因而延续着人格属性。遗体虽因生命的消逝而丧失主

体资格，但近亲属于其上仍有悼念、祭奠、追思等人格利益，即使其被用于医疗或科研活动，这些行为的合法性

亦是源自自然人格的伦理性而非财产的可处分性。⑦ 买卖或利诱人体细胞、组织、器官或遗体的行为，本质上磨

灭了捐献者的自然人格，系将其视为客体而非主体来对待。基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不可通约性，与人体有关的医

学或科研活动就须秉承着无偿原则。但无偿原则的核心是不采用财产交易中的等价有偿方式，并非意味着不可给

予捐献者、受试者等适当奖励或补偿⑧，后者旨在赞扬捐献者、受试者等的奉献精神而非利益交换。

第二，有关姓名的伦理考量。姓名是自然人个体人格与身份的表征符号，其承载着区分本人与他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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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晓明：《论纯粹精神损害赔偿》，《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 １期。
参见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皖 １５民终 １４７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 １２８２民初 １６９８号民事判决书。
相关公法规范如 《刑法》、原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管理规范》等，其旨在建立起与人体有关的医学或科研活

动的基本秩序，通过行政监管和打击犯罪来维护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

如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第 ９条第 １款第 ３句规定：“公民对已经表示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意愿，有权予以撤销。”
参见税兵：《身后损害的法律拟制———穿越生死线的民法机理》，《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６期。
参见陈盨、谢鸿飞主编：《民法典评注：人格权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 １２９页。
如 《献血法》第 １４条规定，无偿献血者需要用血时，可免交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费用；其配偶和直系亲属用血时，前述
费用可获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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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父母对子女期望、便于国家管理等诸多功能。① 但姓名毕竟是主体的人格标识，其在法律意义上仅关乎主体

本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因此自然人对其姓名的决定或变更，便与为其取名者的愿景和国家管理需求存在潜

在的紧张关系。实践中出现的 “赵 Ｃ案”“北雁云依案”“‘招弟’改名事件”“‘朱雀玄武敕令’改名事件”
等②，其本质相同，即公权力或公序良俗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干预自然人的姓名权。《民法典》对此仅是规定，

姓名的决定与变更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但何为不违背公序良俗，还是应回到基本的伦理考量。民法以意思自

治为基本理念，彰显的是尊重人之为人的自由与尊严。作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其规范意义是干预民事主

体的不当意思自治，仅具有消极防御功能，否则公权力将恣意地影响私人自治。③ 姓名的决定与变更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的规定，系公序良俗原则的具体化规则，其适用自应延续公序良俗原则的谦抑性品格。④ 这意味着自

然人对其姓名的决定或变更，除非能被明确证明严重损害了公序良俗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否则即具备受到他

人尊重和认可的正当性，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契合自然人格的伦理价值。

三、人格标识利用规范的区分建构

以自然人格为内在基础的现代法律人格意味着每个自然人均平等地拥有法律主体资格、具备权利能力，

故自然人基于现代法律人格所享有的人格权与其自身密不可分，不可放弃、转让或继承 （《民法典》第 ９９２
条），否则便会沦为受其他主体控制的客体或工具。但在社会交往中，他人使用甚至商业化利用承载人格权的

人格标识在所难免。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化人格标识的利用行为尤其是商业化利用行为，以避免悖

离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可通约的基本法理。在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的立场下，人格标识利用行为应区分为人格

性利用和财产性利用，二者遵循着不同的法理逻辑。

（一）人格标识的人格性利用规则

人格标识具有 “他为性”，其虽然源自人格权主体，却主要服务于其他主体的识别。⑤ 人格性利用规则即

围绕人格标识的 “他为性”展开，其实质规范的是对人格标识上承载的人格利益之利用行为。

人格标识的人格性利用规则，并不会构成对人格权专属性原则的违反。其虽在表面上满足的是特定他人

的识别利益 （即其他主体利益）与不特定多数他人的识别利益 （即公共利益），但这并非是人格权主体向他

人让渡甚或放弃自己的人格利益，毋宁说是要实现人格权主体自己的人格利益。一方面，民事主体许可他人

使用特定人格标识，系参与日常社会交往的现实需求，尊重这种现实需求就是尊重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另一

方面，民事主体在法律和人格权性质允许的限度内自主决定自身人格利益的享有与实现方式，恰能彰显其意

志自由。故人格标识的人格性利用，本就为 《民法典》人格权编维护和促进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自由的题中之

义，体现的正是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法理联系。《民法典》第 ９９３条虽仅列举了姓名、名称、肖像这三项人格
标识的许可使用，但其 “等”字之表述，使得其他人格标识亦有被许可使用的余地。若对具有一定社会知名

度且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姓名的简称 （《民法典》第 １０１７条），以及个
人信息等其他人格标识的利用仅意在非商业化的社会交往识别，则这些人格标识便可借由第 ９９３条之 “等”

被纳入人格性利用规则的射程。

不过，其他民事主体因日常活动或职责行使所需，固然可以经由人格权主体的许可而使用其人格标识，

但若所有的人格性利用行为均需人格权主体的同意，也不免徒增社会生活的负累或妨碍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等。

为平衡这种矛盾，人格标识人格性利用规则的重点便在于划定出相对人可不经人格权主体同意而使用后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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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晓明：《姓名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６ １６页。
参见 《中国首例姓名权案引发争论　 超五成网友支持赵 Ｃ》，中国新闻网，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ｈｔｔｐｓ牶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ｓ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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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玄武敕令”改名之争的背后》，《中国青年报》２０２５年 ５月 ２日，第 ３版。
参见杨代雄：《法律行为的内在正义与外在正义》，《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年第 ５期。
参见于飞：《〈民法典〉公序良俗概括条款司法适用的谦抑性》，《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参见曹相见：《人格标识的 “他为性”及其规范影响》，《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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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标识的情形。第一，只要不超过日常社会交往限度，利用人便无需取得人格权主体的许可，如将亲友的电

话号码以其姓名为标识储存在手机通讯录以供私人联络。① 此情形虽未被 《民法典》设立明文，但其系人格

权表彰的人之自由与尊严的应有之义。第二，人格标识的合理使用。其只能基于三种目的：一是维护公共利

益，表现为新闻报道、舆论监督 （《民法典》第 ９９９条），以及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等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０
条第 ２—５项）；二是尊重利用人的合法利益，如利用人 “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

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民法典》第 １０２０条第 １项）；三是保护人格权主体的合法利
益，如在线下张贴的寻人启事中使用被寻找人的姓名和肖像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０条第 ５项）、在借助网络平台
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公布一定范围的被寻找人信息 （《民法典》第 １０３６条第 ３项）。

（二）人格标识的财产性利用规则

人格标识本源上负载的是主体的人格利益，基于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不可通约性，人格利益不可能存在财

产价值。但现代社会对人格标识的商业化利用已成常态，尤其是对个人数据的利用已愈发成为大语言等大数

据训练甚至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物质性基础。由此产生的法理难题是，人格标识的财产性利用是否颠覆了人

格权专属性原则。为回应此问题，须先澄清人格标识财产性利用的实质，再证成其路径。

人格标识财产性利用的实质，在传统线下社会与线上数字社会有所不同。线下社会中的人格标识财产性

利用，利用的是线下人格标识在特定条件下生发出的财产利益。线下人格标识如姓名、肖像等并不当然地具

备质变出财产利益的条件，但当人格权主体基于禀赋或后天努力、机遇等而具有知名度或社会影响力时，其

名声等无形财产价值就会外在地附着于人格标识上，由此产生了可通过公开化或商品化来实现的财产利益。②

故对线下人格标识的财产性利用，实为对人格标识上附着的无形价值的财产性利用。唯碍于这些无形价值无

法与人格标识相分离，故对其利用系通过人格权主体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人格标识而为之，以防损及人格利

益。数字社会中的人格标识即个人信息则不同，其蕴含着天然的财产基因，对其财产性利用的实质是利用由

个人信息人格利益质变出的财产利益。个人信息的效用性、稀缺性、可控性与流通性，共同决定了其财产性

利用的潜在可能性。并且，个人信息权的人格属性并不排斥其内生性的财产基因：在财产基因被激发即将其

从人格属性中剥离前，个人信息权仍为人格权，此时财产基因与人格属性浑然一体，对主体利益的救济可通

过人格权保护规范来实现；因财产基因天然植根于人格属性中，无法直接进行交易，唯有经由特定法律途径

被激发后方可为之，即便交易也仅限于被激发出的财产利益而非人格利益。③ 激发个人信息财产基因外化为财

产价值者，并非信息主体，而是数据企业等主体。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主要通过信息主体外的利

益相关方对数据的二次利用而实现，若经由算法推演、分析、处理生产出数据产品，其财产价值将被进一步

放大。④ 故个人信息的财产化利用，利用的是该人格标识承载的人格利益在特定条件下质变出的财产利益，至

于称该利益为公开权、个人数据权抑或其他，均不改变其财产性本质。可见，无论是对线下社会还是数字社

会中人格标识的财产性利用，均不背离人格权专属性原则。

在抽象观念上，尽管人格标识的财产性利用者利用的是财产利益，但因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均客观地附

着于人格标识而不可分离，故仍需探求人格标识财产性利用的合理路径，以此保证在人格利益不受损的前提

下，财产利益可得到最大程度释放。⑤ 虽然财产利益的激发原因有别，但传统人格标识与个人信息人格标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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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晓峰：《〈民法典〉第 ９９３条 （人格要素许可使用）评注》，《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３年第 ５期。
典型代表为美国法上的 “公开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其系个人对自己姓名、肖像和角色拥有的保护和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
［Ｈａｅｌａ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牞 Ｉｎｃ ｖ Ｔｏｐｐｓ Ｃｈｅｗｉｎｇ Ｇｕｍ牞 Ｉｎｃ牞 ２０２ Ｆ ２ｄ ８６６ 牗２ｄ Ｃｉｒ １９５３牘］，其并非是隐私权或人格权的分支，而是对自己身份
之商业价值的保护，属于财产权 （Ｓｅｅ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Ｂ Ｎｉｍｍｅｒ牞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ｉｔｙ牞  Ｌａｗ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牞 ｖｏｌ １９牞 ｎｏ ２牞 １９５４牞
ｐｐ ２０４－２０５）。
参见向秦、高富平：《论个人信息权益的财产属性》，《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参见高富平：《数据生产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理论》，《交大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比较法上的人格标识财产性利用有两种模式，但均不适切于此要求。美国公开权模式将人格标识视为完全的财产或商品，未能解释

个人信息负载的人格利益如何质变为财产利益，且不受限制的让与不利于人格权主体人格利益的保护。德国的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

系通过人格权损害赔偿的方式间接地补偿人格权主体一定的财产损失，尽管未违背人格权专属性原则，但没有正向地为人格权主体

实现财产价值提供路径，且与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财产价值流转的普遍性与现实性相悖。参见彭诚信、史晓宇：《个人信息财产价

值外化路径新解———基于公开权路径的批判与超越》，《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彭诚信、史晓宇：《论个人信息财产价
值外化路径的重构》，《当代法学》２０２３年第 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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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利用的起点均应回到人格权主体的意志。人格权在终极意义上对自然人格的维护，意味着法律应最大限

度地尊重主体的自由意志，除非该自由意志会将主体的人格贬等或害及他人。即只要主体对人格标识的财产

性利用在具体场景中未干涉他人的自由，且对主体人格有增益而无贬损，则人格权主体的自由意志即应得到

法律认可。在线下社会，就姓名、肖像等传统人格标识而言，对其质变出的财产价值之利用，都可通过许可

使用的方式完成，即主体将人格标识上附着的财产利益授权给使用人。在此过程中，人格标识上附着的人格

利益依然归属于人格权主体，没有发生让渡。为进一步保护人格利益，人格标识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与解除

规则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１—１０２３条），均有别于一般的合同，由此体现着利益保护对人格权主体的合理倾斜。
就数字社会中的个人信息而言，对其质变出的财产价值之利用系通过知情同意的方式完成。与线下社会不同

的是，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财产价值根植于人格权主体自身，故许可使用实际上发生了财产利益的让渡；

而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则由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所共享，故知情同意并不会产生财产利益的让渡，而是信

息处理者的利用行为需与另一财产价值共享者即信息主体达成合意。鉴于个人信息种类繁杂，对其处理行为

亦有多样性，知情同意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区别，否则将损及作为财产价值另一共享者的信息处理者的利益：

对特定个人或个人特定类型信息的财产化利用，如敏感信息的处理、依托算法进行的自动化决策等，因对人

格利益的潜在影响力更强，故需要严格执行知情同意；而在个人信息一般性的财产性利用活动中，知情同意

的程度应被相对地弱化，即仅保留信息主体基于其共享者身份而拥有的干预信息处理者自由的权利 （如撤回

同意权），以此活跃信息流动的需要，激发数据企业开展数据利用和挖掘数据产品的热情。

四、人格权保护规范的创新性发展

与人格标识利用规则所关注的人格权积极权能之发挥不同，人格权保护规则侧重于对人格权主体利益受

损时的救济，即人格权的消极保护。传统民法依赖侵权责任制度实现此救济任务，但其并不能完全解决人格

权保护的所有问题。基于人格权与自然人格的法理联系以及人格权较之其他民事权利的独特性，《民法典》

人格权编设立了一些新的保护规范，以之与侵权责任编共同落实人格权的保护。

（一）一般人格权规则的增设

法律并非当然地保护所有利益，唯有正当的利益才能被法律所认可①，因此法律所认可的利益之范围，

就构成了利益的法律保护范围，人格权保护亦是如此。在原 《民法通则》实施后到原 《侵权责任法》颁布

前，人格权中仅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得到了法律正向认可，人格权保

护范围也仅及于此。即便是隐私权，也是借由保护名誉权的方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认。② 至于所谓的 “祭

奠权”“贞操权”“生育权”“性自主权”等③新型权利是否可获保护，由于缺乏立法的明确态度，致使实务

立场分歧颇大。这种对人格权封闭列举的立法技术体现的是人格权的法定性，其以典型人格权的差异而区分

出不同的保护规则之初心固然值得肯定，但不周延性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在比较法上，德国也曾遭遇过类似

问题。在非典型人格利益不符合 《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３条第 １款列举的人格法益类型、第 ８２３第 ２款和第 ８２６
条又对被侵害 “法益”的救济设有严格要求的前提下，德国司法实践通过引入 《德国基本法》中 “人的尊严

和人格自由发展”之规定，创造性地从 《德国民法典》第 ８２３条第 １款 “其他权利”中推导出了一般人格

权，由此扩张人格权保护范围。④ 我国原有的解决路径，则是依靠原 《侵权责任法》第 ２条，该条一方面将
侵权法对人格权的保护范围由封闭的权利扩张到开放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弥补了原 《民法通则》未规定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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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彭诚信：《权利的法律本质与人的内在价值》，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２１６页。
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第 １４０条第 １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
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

害公民名誉行为。”

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津 ０１民终 ３９８４号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沪一中民一 （民）终字第

２３１５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余民一初字第 １６３３号民事判决书；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２）陕
０１０３民初 ２０４９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２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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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缺憾。① 但即便如此，前述所谓的新型权利能否经由被解释为人身利益的方式而得到法律保护，仍需要法

官承担较重的关于这些利益正当与否的论证义务。

《民法典》人格权编在延续旧法传统和借鉴比较法经验的基础上，增设了一般人格权规则，以之与具体

人格权规则，共同塑造具有层次性的人格权保护规范体系。一方面，以具体人格权规则框定典型人格利益的

内涵及效力，奠定典型人格利益行使与保护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以一般人格权规则统摄所有非典型人格

利益，以便于为人格权的保护提供兜底。《民法典》第 ９９０条第 ２款 “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

格权益”的表述，体现着人格权是自然人格的具体利益化，表征的是自然人格与人格权在法理意义上的内在

联系，由此决定了一般人格权规则最重要的实践意义，即为众多所谓新型权利的救济供给规范基础：只要原

告主张的新型权利确实关乎自由与尊严，那么这些新型权利就可被纳入人格权的保护范畴，如此便既降低了

原告获得救济的门槛，又减轻了法官的论证负担。

（二）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场景化区分

人格权侵权责任领域的自主知识创新，体现为 《民法典》和 《个人信息保护法》因应线下社会与数字社

会中人们对尊严与自由的不同诉求，对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作出了场景化区分。

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场景化区分，首先表现为线下社会与数字社会遵循不同的归责原则。发生在

传统线下社会的侵害人格权所导致的精神利益损失、财产损失之救济，由于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未设特别

规定，故适用一般的过错原则。但数字社会中的同类责任，则须依过错推定原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６９
条）认定。原因在于，尽管侵权人与被侵权人都具备平等的法律人格，但其事实地位却在线下社会与数字社

会有显著差异，这决定了线下社会与数字社会中人格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当不同。在数字社会中，数据

企业的信息处理机制呈现高度复杂性，其运作往往依托普通民众难以理解的专业技术，故数据企业在事实地

位上将居于优位。若继续严格遵循 “谁主张、谁举证”的过错原则，则信息主体通常难以完成对数据企业存

在主观过错的举证，最终可能导致其人格权益无法获得有效保障。而采用过错推定原则，即将举证责任倒置

给数据企业，则有利于纾解事实地位不平等所导致的证据偏在困境。

这种场景化区分，其次表现在责任构成方面。在线下社会与数字社会中，侵害人格权的目的有异质性。

线下社会的人格权侵权，往往以侵害人格利益为直接目的，相应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包括由违约行为导致的精

神利益损害，在责任构成上均需达到 “严重”的程度，如此才能秉持 “轻微损害不赔”的侵权责任法共识理

念。② 线下社会的人格权侵权财产损害赔偿责任，论及的是侵害传统人格标识财产性利用的情形，其能够与线

下精神损害赔偿相区分。但数字社会的个人信息侵权，加害人多为数据企业，其侵害行为意在追求财产利益，

只是基于个人信息负载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不可分性，该类侵权行为通常亦会造成信息主体的精神利益

损害。然而，除归责原则外，《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对于个人信息侵权责任未根据上述差异设置特

别规则，致使法律适用将遭遇两重困境。第一，以逐利为目的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本应更加注重对信息主

体的财产损害赔偿，唯当侵权行为亦造成信息主体的重大精神利益损害，才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适用财产

损害赔偿的现实困境是，法院难以为个人信息定价，除非案涉个人信息已通过契约方式完成定价。第二，在

个人信息财产价值难以计算的背景下，侵害个人信息财产价值行为的损害赔偿，通常会借道精神损害赔偿的

路径来得到实现。但这种借道的方法，又不符合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系以侵害财产利益为目的、所造成的多为

信息主体财产损失之现实。在我国制度设计尚未建构出信息主体共享其财产价值的合理路径之前，侵害个人

信息财产价值的损害赔偿就仍要继续依赖于借道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这就决定了线下社会的人格权侵

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数字社会中需承担起救济信息主体财产损失与精神利益损失的双重任务，由此在责

任构成上，不宜再坚持 《民法典》第 １１８３条第 １款的 “严重”要件，如此才能扩张其适用广度，变相地融入

对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保护。③

５０１

①

②

③

原 《侵权责任法》第 ２条第 ２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隐私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参见谢鸿飞：《精神损害赔偿的三个关键词》，《法商研究》２０１０年第 ６期。
参见彭诚信：《数字法学的前提性命题与核心范式》，《中国法学》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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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场景化区分，最后还表现在损害赔偿的计算方面。线下社会的人格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由法

官根据 《民法典》第 ９９８条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２０
年修改）第 ５条予以确定。就财产损害赔偿的计算，由于自传统人格标识产生的财产利益归属于人格权主体，
且其往往有与他人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 （如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为该财产利益作出一对一、点对点的定价

（即许可使用费）为参照，故财产赔偿数额较易确定。而数字社会的个人信息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由于

须兼顾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保护，故其赔偿数额不宜再采取线下社会的象征性赔偿，而应适度提升，对此可

由法官基于自由裁量评估案涉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如此方能落实对数字社会中个人信息主体利益的全面

救济。

（三）人格权防御性保护规则的建立

人格权在终极意义上对人之为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落实，决定了人格权主体在实现其正当利益时，其他主

体负有尊重的义务。侵害人格权的行为，或表现为不尊重人格权主体的结果 （损害），或表现为对人格权主

体潜在的不尊重 （妨害）。相应地，人格权保护规则就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意在令人格权主体已遭受的损失

得到填补；另一类旨在使人格权主体得以防御或制止他人的侵害。从原 《民法通则》到原 《侵权责任法》，

我国的一贯立场是将上述两类保护规则并行设立于侵权责任规范中，即便学理上构造了所谓的以防御侵害为

目的的人格权请求权，其亦被侵权请求权所吸收。① 《民法典》第 ９９５条似乎完成了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
权的分离②，但比二者分离与否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人格权请求权的行使，或者说防御侵害目的的落实。因为人

格权请求权具有防御性，其针对的是人格权即将受到侵害或妨害，或者已遭侵害但尚未导致更严重的侵害结

果之情形③，无论其与侵权请求权分离与否，只要其最终实现依靠的仍是普通诉讼程序，就势必面临着救济效

率低下的问题，难免导致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不够便捷高效。基于此，《民法典》第 ９９７条以人格权侵害禁
令规则强化了对人格权的防御性保护。

人格权侵害禁令并非人格权请求权或人格权本身，亦非民事责任，而是 “人格权侵害领域中的预防性责

任形式的快速实现机制”④，其在性质上为一种独立于普通诉讼的程序。既往有见解将人格权侵害禁令视为行

为保全，或以行为保全规则来构建人格权侵害禁令规则。⑤ 诚然，因 《民法典》第 ９９７条使用的是 “依法”

一词，故将该条作为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条款，即在解释论上将人格权侵害禁令解读为依据 《民事诉讼

法》等所规定的行为保全，亦有余地。但作为临时性救济措施的行为保全之适用必须依附于诉讼程序，若将

人格权侵害禁令当作行为保全，则禁令申请人必须通过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方式才可维持禁令的效力，如

此就会造成对人格权侵害禁令立法目的的背离：原本旨在实现防御侵害功能的禁令制度，将因程序依附性而

消解其即时性、终局性价值，使得人格权保护重回既往难以快速防御侵害的境地。因此，人格权侵害禁令并

非是行为保全，而应是一种 “独立于普通诉讼程序的、具有实体性质的、终局性的裁决程序”⑥。至于 《反家

庭暴力法》中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其立法考量与人格权侵害禁令一致，只不过范围仅限于反家庭暴力领域，

故其毋宁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在反家庭暴力领域中的特殊运用。

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具体人格权，而且也应及于一般人格权。既往有见解反对将适用范

围扩张至一般人格权，其理由在于 “过分强化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强度，可能对人们的行为自由构成不当限

制”⑦。从平衡对人格权主体的保护和其他主体的行动自由之角度言，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这种平衡的任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王利明：《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离》，《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 １期。
反对观点，参见温世扬：《人格权请求权的概念构造与适用限制》，《政法论坛》２０２４年第 ３期。
在此意义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才是真正的人格权请求权。三者还有具体化表现，如人格权主体的更正、删除请求权

（参见 《民法典》第 １０２８、１０２９、１０６７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６条）。
朱虎：《人格权侵害禁令的程序实现》，《现代法学》２０２２年第 １期。
参见石佳友：《守成与创新的务实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人格权编 （草案）〉评析》，《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２期；姚辉：
《当理想照进现实：从立法论迈向解释论》，《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郭小冬：《人格权禁令的基本原理与程序法落实》，《法律科学》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有学者认为人格权侵害禁令需适用 “略式程序”，

参见吴英姿：《民事禁令程序构建原理》，《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
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的人格权禁令制度》，《比较法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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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并不宜交由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范围来完成，而是须由法院根据 《民法典》第 ９９７条所规定的禁令适用
条件来综合裁量，否则个人信息权益、声音权益、死者的人格利益等就无法在出现类似情况时得到及时

救济。①

结语

由人格权法制度性创新彰显的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植根于 “人格”与 “人格权”的关系厘清：法律

人格与人格权的规范分离，奠定了 《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法律主体内容、人格权编规定人格利益行使与保护

的理论根基，为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体例形式创新铺垫了可行性基础；自然人格与人格权的法理联系，决定了

人格权法在实质内容上必须有所创新和发展，并进一步深化了人格权独立成编的正当性。法学自主知识体系

的首要任务，应是对法律实践展现强大的解释力②，在此意义上，人格权法自主知识创新的价值释放，不应仅

囿于立法体例选择，而更在于能否秉持一以贯之的民法内在价值理念来解释与适用表征于民法外在体系中的

人格权规范。“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怀，民法的最高目标就是服务于人格的尊严和人格的发展。”③ 人

格权法的制度性创新或者说自主知识创新如欲真正落到实处，务须始终遵循尊重自然人类尊严平等与意志自

由的永恒价值取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律保障研究”（２４＆ＺＤ１３１）、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 “个人数据交易的私法构造研究”（２３ＡＦＸ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邱小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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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亦为司法解释的立场，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 〔２０２１〕１５号）第 ９条。
参见马新彦：《我国继承法自主知识体系的守正与创新》，《中国法学》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 ４期。


